
评标办法 

第一步、初步评审(资格审查)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递交的资格审查资料，按照招标公告、招标文件要求及国家规定的

投标人资格条件，审核判断是否满足本项目资格条件。资格审查不合格的投标作为无效标，

不进入详细评审。 

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人，全部进入下一步详细评审。 

第二步、详细评审 

(一)评审原则 

投标文件出现无效标条款中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作为无效标，不再进行经济标和技术标

的评审。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委员会根据评分表中的评分标准对投标文件同时进行

经济标和技术标的评审，取经济标和技术标的合计得分为本工程的最终得分。 

(二)技术标评审 

投标文件中的监理方案得分取所有评委评分中分别去掉一个最高和最低评分后的平均

值为最终得分。除监理方案中缺少相应内容或重大偏差的评审要点不得分外，投标文件的监

理方案各项评审要点得分不应低于该评审要点满分的 70%。 

评分

项目 

分值

范围 
评分内容和评分办法 得分 

监理

方案 
20 

1、质量控制方案，0－3分。 3 

2、进度控制方案，0－3分。 3 

3、投资控制方案，0－3分。 3 

4、安全控制方案，0－3分。 3 

5、合同及信息管理方案，0－3分。 3 

6、其它内容(如技术建议、组织协调方案、工作制度等)，0－5分。 5 

总分 20  20 

(三) 经济标 

评分

项目 

分值

范围 
评分内容和评分办法 

得

分 

总监 

 

6 

 

1、总监为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且注册专业为房屋建筑工程得 1 分，

同时具有注册专业为（市政公用）工程得 1 分，其它不得分。 
2 

2、总监所学专业为工民建或建筑工程或土木工程等建设工程类的得

1 分(以毕业证书为准)，其他不得分。 
1 

3、总监为工程类高级职称得 1 分，其他不得分(以职称证为准) 1 

4、总监获得国家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满 5 年的得 1 分，满 10

年的得 2 分(以执业资格证书的签发日期为准）。 
2 



项目

监理

机构

（不

含总

监） 

 

20 

 

1、监理人数不少于（6）人(不含总监)得 5 分，少于（6）人得 0 分。

多于（6）人时每增加 1 人加（1）分，最多加 3 分。 
8 

2、监理专业结构齐全的(不含总监)(土建、机电、市政、造价)得 5 分，

少一个专业扣 1 分，扣完为止。(以注册证书或毕业证专业为准)。 
5 

3、监理组成员中(不含总监)具有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的得 1 分，

具有注册电气工程师的得 1分，本项满分 2 分。 
2 

4、配备专职安全监理工程师的得 1 分。(安全监理工程师需在人员

表中明确，不可兼职)。 
1 

5、配备专职资料员的得 1 分(需在人员表中明确，不可兼职)。 1 

6、监理组成员均有监理培训证或者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得 3 分，

不满足的每人扣 1 分，扣完为止。 
3 

检测

设备 
8 

检测设备中有全站仪、经纬仪、水准仪、GPS、砼回弹仪、钢筋位置

测定仪、测距仪、电阻测试仪且检定证书或校准证书在有效期限内，

齐全的得 8 分，缺一项扣 1 分，扣完为止。 

8 

类似

业绩 
8 

企业承担过类似业绩的有 1 个得 2 分，限评 3 个。(类似业绩：2021

年 1 月 1 日（近三年）后竣工的建筑面积不小于 7.7 万平米的房屋

建筑工程监理，时间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 

6 

总监承担过类似业绩的得 2 分(类似业绩：2021 年 1 月 1 日（近三

年）后竣工的建筑面积不小于 7.7 万平米的房屋建筑工程监理，时

间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注：总监在类似业绩中需为总监；总监在

其他单位的业绩不得分。) 

2 

企业

荣誉 
2 

企业近三年（2021 年 1 月 1 日至今）承担过的房屋建筑监理项目业

绩获得过省级及以上标准化监理项目的得 2 分，市级标准化监理项

目的得 1 分，限评 1 个。（提供证书或获奖文件，只计算最高级别奖

项，不重复累计，时间以获奖证书或获奖文件为准。） 

2 

投标

报价 
36 

本工程建安费估价 55000 万元，监理取费费率最高 1.673%，投标监

理费报价最高 920.6万元(招标控制价)。以招标控制价作为评标基准

价，投标报价等于评标基准价得（16）分，投标报价相对评标基准

价每下浮 1%加 1分，最多加 20分，报价高于评标基准价的不得标。

不足 1%的，按照插入法计算得分，最后扣除企业投标行为考评扣分。 

企业投标行为考评扣分值：开标当日有效的，苏州市住建局公布的

苏州市建筑业企业投标行为考评结果中的扣分值。 

36 

总分 80  80 

备注：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监理组成员所有的注册证书需注册在投标人的本单位，否

则不予得分。 

第三步、评标结果 

(一)有效投标不超过 3家时，由评标委员会直接推荐中标候选人 

中标候选人：经评标委员会评审的有效投标文件中，按详细评审最终得分由高到低进行

排序，最终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第一中标候选人，得分第二的为第二中标候选人，得分第三

的为第三中标候选人。 



如出现最终得分相同影响排序，以投标报价较低的排序在前，如得分相同报价又相同，

则以抽签方式确定排序。 

如果有效投标文件数小于 3家的，应当由评标委员会作出投标是否具有竞争性的判定，

具有竞争性的，评标委员会根据评标办法的规定从有效投标人中推荐中标候选人，不具有竞

争性的，评标委员会否决全部投标的。(评标委员会应在评标报告中书面明确是否具有竞争

性及原因)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招标人选择排名第一的中标

候选人为中标人，不再进行后续评审。 

(二)有效投标 4家或以上时，由评标委员会推荐中标候选人，招标人根据定标办法确定

中标人 

中标候选人数量：本工程中标候选人数量为 3家。 

评标委员会推荐中标候选人：经评标委员会评审的有效投标文件中，按详细评审最终得

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按上述中标候选人数量推荐中标候选人，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不排序，

排名不分先后。 

推荐中标候选人的过程中，如出现最终得分相同影响排序，以投标报价较低的排序在前，

如得分相同报价又相同，则以抽签方式确定排序。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 

评标结果(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因质疑或投诉导致有效中标候选人数量改变时，采用 

(1) 。 

(1)招标人将组织原评标委员会重新评审，推荐中标候选人。 

(2)招标人不再组织原评标委员会重新评审，依据原评标结果中的有效中标候选人，进

行评标结果公示。 



定标办法 

(一)定标会 

招标人在定标会上向定标委员会提交评标报告、招标文件、投标人提交的定标资料，介

绍项目情况、招标情况、及对投标人或者项目负责人的考察(如有)、质询情况(如有)等。招

标人对定标过程进行记录，并存档备查。 

定标委员会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定标方法、定标因素和标准等内容开展定标活动。

定标会应形成定标报告，定标报告应当包括：定标时间地点、与会人员及签名、定标方案、

定标因素、票决定标选票计票汇总表、确定的中标人名单。 

(二)定标委员会和监督小组的组建 

定标委员会及监督小组由招标人按文件要求组建，定标委员会成员数量为 5人，招标人

确定定标委员会组长。监督小组对定标过程进行见证监督。定标委员会成员、监督小组成员

与中标候选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回避。 

(三)定标方案 

本工程采用票决法。 

定标委员会成员根据定标因素和标准对各中标候选人进行评价比较，对每一项定标因

素做出评价，综合权衡后记名投票，并对推荐中标人给出相应理由，得票数最多的为中标人；

当得票数相同无法确定中标人时，应当对得票数相同的单位再次票决。 

定标会应形成定标报告，定标报告应当包括：定标时间地点、定标方法、定标因素和标

准等；采用票决法的，应当包括定标委员会成员推荐中标人的理由和投票情况。 

具体定标因素及标准如下： 

序

号 
定标因素 定标标准 

需要投标

人提供的

资料 

1 监理大纲 对监理大纲评审 
不需要提

供 

2 

拟派团队管理机构及人员配备状况；

拟派项目负责人及企业类似工程业绩

(不含获奖) 

根据评标办法中的总监、项

目监理机构及业绩(不含获

奖)评审，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的为优 

不需要提

供 

3 报价因素 
对报价评审，报价相对控制

价下浮 20%为优 

不需要提

供 

(四)拟定中标人公示 

定标委员会根据定标办法推荐 1 名中标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定标报告之日起 3 日内

公示定标结果，公示期不少于 3日。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中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拟定中标人公示期间提出。异

议或投诉处理决定不改变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已经处理

过的异议或投诉，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不得在拟定中标人公示期间以相同理由再次提

出相同异议或投诉。 

(五)重新定标 

中标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招标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担保

而且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交的，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

中标条件的，招标人可以采用原定标标准和方法，由原定标委员会在中标候选人名单中重新

确定中标人并公示。其他中标候选人与招标人预期差距较大，或者对招标人明显不利的，招



标人可以重新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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